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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青年报记者 马鈜 实习生 钟雷

本报讯《上海市禁毒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将从2016年4月1日
起正式施行。《条例》规定吸毒人员将
禁入文化市场，同时禁止吸毒人员驾
驶交通运输工具；对病残戒毒人员设
立开辟专门医疗区域，推动邮政、物
流寄递行业实行实名登记。

禁毒工作形势严峻
目前，国际、国内毒情形势依然

复杂，本市禁毒工作面临着“南北夹
攻，境内外夹击”的严峻挑战。一是
吸毒人员总量持续增长。2014年全
市登记的吸毒人员为76528人，同比
上升8.6%，是2009年的1.6倍；而尚
未登记掌握的可能更多。二是毒品
犯罪活动高位运行。2014年全市共
破获涉毒案件 4892 起，同比上升
7.8%，是2009年的2.6倍。三是合成
毒品滥用加剧，易制毒化学品管控
难度加大。在 2014 年全市新发现
的吸毒人员中，吸食合成毒品者占
超过九成；在查获的毒品中，合成毒
品同样也达到九成。四是截堵毒品
入沪、外流任务艰巨。网络涉毒问
题日益突出。新推出的《上海市禁
毒条例》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
运而生。

呼吁上海版“朝阳群众”监督
2014年以来，包括柯震东、房祖

名、王学兵、傅艺伟等演艺圈明星相
继因涉嫌吸毒被捕。演艺人员作为社
会人物，其吸毒行为对社会负面影响
较大。新推出的《条例》中明确规定广
播影视、文艺团体及相关单位依照国
家有关规定，不得邀请因吸毒行为被
公安机关查处未满三年或者尚未戒除
毒瘾的人员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广
播电视节目，或者举办、参与文艺演
出；对前述人员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
作的电影、电视剧、广播电视节目以及
代言的商业广告节目，不予播出。这
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创。市公安有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已设立违法犯罪举报
奖励基金，欢迎民众向公安部门举报
或者反映提供犯罪线索，以便警方及
时查处吸毒行为。

吸毒人员三年内禁驾
据了解，在每年查获的吸毒人员

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约占80%。本市
部分区对现有吸毒人员抽样调查后发
现，初次吸食毒品时间在30岁之前的达
到了75%。2014年新发现的9250名吸
毒人员中，吸食合成毒品者占91.2%。

吸食合成毒品会导致精神疾病、
行为失控，吸毒人员自伤、自残、自杀
及暴力抢劫、纵火、爆炸、凶杀案件多
发，特别是“毒驾”等已成为公共安全
的重大隐患。为此，《条例》规定三年
内有吸毒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
毒未满三年，或者长期服用依赖性精
神药品成瘾尚未戒除的人员，不得驾
驶交通运输工具。

开辟专门区域医治病残戒毒人员
在强制隔离戒毒工作中，收戒、

收治难成了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
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沈志先
说：“对患有艾滋病的吸毒人员，要开
辟出专门区域医治他们。”针对该问
题，《条例》明确规定了“应戒尽戒”和

“应收尽收”两个原则，对符合强制隔
离戒毒情形的吸毒成瘾人员，公安机
关应当依法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
定，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及时接
收。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还应在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内开辟专门区域或
设立专门场所，用于收戒一般病残强
制隔离戒毒人员；对于强制隔离戒毒
场所无法收戒的病残强制隔离戒毒人
员，应设立专门医院，或者在有条件的
医疗机构内开辟专门区域给予收治。

落实邮政、寄递行业实名登记
据上海公安缉毒处有关人员介

绍，从外省毒源地至上海的小宗毒品
犯罪活动普遍通过物流邮递的方式
进行。为阻断毒品运输通道，一方
面，公安机关等部门将在交通要道、
口岸、机场、车站、码头等加强毒品查
缉。另一方面，为加大对利用邮政、
物流寄递渠道贩卖、运输毒品等违法
行为的打击力度，《条例》规定邮政、
物流寄递企业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
定实行寄递实名登记制度，相关信息
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一年。

《上海市禁毒条例》4月1日起正式施行 吸毒人员三年停驾

封杀吸毒明星 欢迎“朝阳群众”举报

从4月1日起，将2016医保年度
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从
39万元提高到42万元，最高支付限
额以上的部分，仍由地方附加医疗保
险基金支付80%。小城镇医保最高

支付限额同步调整。
同时，2016医保年度本市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门急诊自负段标
准、统筹基金起付标准均不作调整，仍
然按照2015医保年度标准执行。

本市今日起调整一系列民生保障待遇标准

最低工资标准涨至2190元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经市政府同意，本市今

天起调整一系列民生保障待遇标准，包括最低工资标准、
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失业保险金标准、有关就业补助标
准、工伤保险三项待遇标准，以及职工医保年度统筹基金
最高支付限额等。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范彦萍

从2016年4月1日起，本市月最
低工资标准从 2020 元调整到 2190
元，增加17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从18元调整到19元。

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
业的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
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
供了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支付的月
工资不能低于月最低工资标准。需要
说明的是，本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含
劳动者个人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

住房公积金，应由用人单位另行支
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费，
中班、夜班、高温、低温、有毒有害等特
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等也不作
为月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部分。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
制就业的劳动者，即在同一用人单位
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
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劳动者个人
和单位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本市失业保险金标准根据失业
人员的累计缴费年限和年龄确定，目
前分为三档。调整后，第1－12个月
失业保险金三档标准每档增160元，
分别提高到1415元/月、1470元/月、

1520 元/月；第 13－24 个月的失业
保险金标准为第1－12个月的失业
保险金标准的80%，并按照高于本市
城镇“低保”标准 10 元左右确定托
底标准。

从4月1日起，本市青年职业见
习、协保人员、大龄失业人员就业的
补贴标准随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调
整作相应调整，青年职业见习学员生
活费补贴从1616元/月提高到1752
元/月，协保人员就业补贴、大龄失业
人员自谋职业就业岗位补贴都从
1010元/月提高到1095元/月。

同时，本市从4月1日起，对实

行全日制工作的万人就业项目公共
服务类队伍（包括河道保洁、林业养
护、社区助老、社区助残）从业人员的
收入标准，在现有2140元/月的基础
上每人每月增加 170 元，调整为
2310元/月。千、百人就业项目和社
区“四保”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的收
入标准随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作相
应调整。

为保障工伤人员和因工死亡人
员供养亲属的基本生活，本市从4月
1日开始，对2015年12月31日前发
生工伤致残或因工死亡人员的工伤
保险三项待遇标准进行调整。两项
标准涉及工伤人员本人，一项标准涉
及因工死亡人员的供养亲属。

一是工伤致残一级至四级人员
享受的伤残津贴，在目前享受待遇标
准的基础上进行调整：致残一级的，
增加 440 元/月；致残二级的，增加

420元/月；致残三级的，增加390元/
月；致残四级的，增加370元/月。

二是生活不能自理工伤人员的
生活护理费，在目前享受待遇标准的
基础上也进行了调整：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的，增加240元/月；生活大部分
不能自理的，增加200元/月；生活部
分不能自理的，增加140元/月。

三是因工死亡人员供养亲属抚恤
金标准也同时进行调整，在目前享受待
遇标准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加100元。

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

调整有关就业补助标准

调整工伤保险三项待遇标准

提高医保封顶线

经综合考虑本市经济发展、居民
消费价格、工资水平等情况，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市企
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市工商业联
合会共同研究制定了2016年本市企
业工资增长指导线，平均线为9%，下
线为4%，上线为14%。

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增长的
企业，可参照平均线确定工资增长幅
度。其中，上年平均工资水平低于全
市职工平均工资60%的企业，可参照

上线增长工资；上年平均工资水平为
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二倍以上的，应按
平均线以下水平增长工资。生产经
营困难、经济效益较差的企业，工资
增长幅度可以低于下线。

应当努力提高工资水平偏低的
生产服务一线岗位人员工资水平，一
线职工工资增长幅度应当不低于本
企业职工工资的平均增长幅度，企业
高管的工资增长幅度应低于本企业
职工工资的平均增长幅度。

调整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

有吸毒史的人员在沙龙正接受戒断帮助。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